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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加强我省科技计划项目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和实施成效，根据《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加强省级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等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科技计划项目，是指根据福建省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列入省科技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及相关活动。
第三条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省科技厅）设立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包括指南发布与申报受理、立项管理、实施过程管理、验收结题管理等环节。
第五条  省科技计划项目按科技计划类别进行分类管理，省科技厅负责综合管理，项目实施管理单位和项目承担单位按各自职责进行分级管理。
第六条  所有省科技计划项目应按照电子政务建设的相关要求，纳入到“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网上公开和信息共享。
第二章  指南发布与申报受理
第七条  省科技计划项目指南发布与申报受理应当按照征集指南建议、指南编制与发布、申报推荐与受理等工作程序进行。
第八条  省科技厅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广泛吸纳各方意见，体现创新驱动战略，反映产业技术需求，按不同科技计划项目类型，在征集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建议工作基础上，编制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科技计划项目指南内容可根据需要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提高指南的科学性。
第九条  指南应包括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支持方向、重点领域、申报条件、要求及申报时限等内容。项目指南应关注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学科创新等方向与领域，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逐步实行省级科技计划年度指南定期发布制度，按规定向社会主动公开，并确保申报指南从发布日到项目受理截止日期不少于70天。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一般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择优遴选承担单位。对具有明确任务目标、技术路线清晰、组织程度较高、优势承担单位集中的科技项目，可采取定向申报。采取定向申报的项目，应明确项目研发内容、任务指标和申报单位等要求，择时对外发布申报指南并确定项目申报时限。对于企业牵头的项目，指南应对企业资质等情况提出明确要求，鼓励企业共同投入并组织实施。鼓励支持军民融合技术研发，加快推动军民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支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第十条  省科技计划项目实行归口推荐申报。项目推荐单位按照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要求，归口组织、推荐有关单位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并负责审核项目申报材料。
第十一条  项目推荐单位包括设区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平潭综合实验区职能部门，以下相同）、中央驻闽科研单位、省直部门、本科高校等。推荐单位即为立项后的项目实施管理单位。
县级单位申报的项目经县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上报设区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再汇总统一推荐。企业按属地管理原则逐级由地方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上报推荐。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省属企业也可由其省直主管部门推荐。
第十二条  项目申报单位与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大学以学院为项目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院以系或二级学院为项目申报单位）。
（二）具有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基本技术装备与设施。
（三）具有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发能力。
（四）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五）具有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
（六）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周岁。项目负责人为院士的，项目申报、结束时年龄要求按有关规定执行。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项目结束时负责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第十三条  省科技计划项目推行 “材料一次报送” 和电子文档管理，精简申报要求、报表及流程等，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组成员应注册、登录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网上填报提交项目申请材料。项目推荐单位负责在线审查、推荐。
第三章 立项管理
第十四条  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包括项目形式审查、评审、审核审批、签订任务书等。
第十五条 省科技厅或其委托的有关单位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符合申报条件并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由省科技厅负责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进行项目评审。

